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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52         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2019-039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签订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交易范围、估值等重要

事项均未确定，尚需在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审计和资产评估等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协商，本次交易正式条款将以最终签署的交易文件为准，交易能否达

成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本次股权投资事项最终实施需交易各方分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此外，因本次投资涉及到跨境并购，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还需履

行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商务主管部门等机构的审批或备案程

序，能否获得通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7日与乌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

方”）、伊利亚•根纳季耶维奇•凯勒（以下简称“丙方”）在南京签订了《投资

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或“本协议”），拟通过股权受让方式

使得公司持有位于乌克兰的“PROMIN—12”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51%的股权（以下统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价格将以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值及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由各

方协商在最终签署的交易文件中明确。如本次交易完成，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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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PROMIN—12”有限责任公司（中文名：阳光乌卡有限责任

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弗拉基米尔·根纳季耶维奇·凯勒 

3、注册资本：3000 格里夫纳 

4、公司住所：乌克兰敖德萨州拉兹杰利纳亚区陆琴斯卡村舍甫琴科街 45

号 

5、企业识别码：38803018 

6、成立日期：2013 年 12月 19日  

7、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 

8、股东及持股情况 

货币单位：格里夫纳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乌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00 80% 

2 伊利亚•根纳季耶维奇•凯勒 600 20% 

合计 3,000 100% 

9、土地情况：标的公司在乌克兰租赁并种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约 2,382 公

顷（35,730 亩），大部分土地是标的公司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的

方式取得，租赁期限不等。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乌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晓勤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 2001 号 1 幢 4 部位三层

333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509784470 

成立日期：2015 年 7月 28日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及咨询，投资咨询，

财务咨询，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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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乌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伊利亚•根纳季耶维奇•凯勒 

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弗拉基米尔·根纳季耶维奇·凯勒与伊利亚•根纳季耶

维奇•凯勒是父子关系，两人均为在标的公司所在地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

场主。 

伊利亚•根纳季耶维奇•凯勒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甲方拟通过受让乙方所持标的公司股权的方式投资控股标的公司，取得标的

公司 51%的股权，乙方和丙方对甲方投资控股事宜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标的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最终具体金额及甲方受让股权的价格，将参考本协议所约定

的估值、甲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备案的结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二）尽职调查与审计评估基准日 

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及甲方聘请的专业机构可对标的公司的

业务、资产及人员等法律、财务、价值及其他状况进行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

作，乙方及丙方对此应给予无条件的、充分的配合。 

审计评估基准日：各方一致同意，本次投资控股合作事宜的审计、评估基准

日暂定为 2019年 9月 30日或各方约定的其他时点（具体根据合作进度由各方商

定）。 

（三）协议有效期及终止 

本协议有效期为半年。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延长前述有效期。 

在下述情况下，本协议可以被提前终止： 

1、甲方或甲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标的公司存在重大法

律瑕疵、会计问题等情形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2、乙方及丙方提供的相关信息存在重大方面不真实、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

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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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各方协商同意，以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努力探索农业企业

“走出去”发展路径的重要举措。在前期精心调研的基础上，公司选择被誉为“欧

洲粮仓”的乌克兰进行投资，而标的公司所在的敖德萨州位于乌克兰南部，紧靠

黑海，其土壤肥沃、农业资源丰富且具备一定的物流、仓储基础；标的公司以种

植油葵、小麦、大麦等农作物为主要业务，产权较为清晰、规模适中、风险可控。 

交易完成后，公司拟以标的公司为基础，继续寻求在乌克兰的业务合作机会，

充分利用乌克兰丰富的农业资源和我国广阔的优质农产品消费市场，围绕种植、

贸易、加工、仓储物流等形成国内外产业联动，进一步增强公司全产业链发展优

势。 

标的企业经营规模相对公司整体业务规模占比较小，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和主营业务产生重大风险或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订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交易范围、估值

等重要事项均未确定，尚需在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审计和资产评估等工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协商，本次交易正式条款将以最终签署的交易文件为准，交易能否达成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二）本次交易最终实施需交易各方分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此外，因本次交易涉及到跨境并购，公司还

需履行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商务主管部门等机构的审批或备案程

序，能否获得通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乌克兰政治局势变

化、国内外经营文化差异、公司跨国经营经验不足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会采取

有效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化解风险。 

公司将根据后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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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 月 18日 


